
經費編列說明  

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
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 



計畫經費編列原則 

• 各方案計畫應有經費明細表及完整規劃內容，包含對象、預
估人數、辦理日期、實施內容(課程表、內外聘講師名單、授
課時數)。 

• 十二年國教總綱、領綱及主題模組宣講研習須以國教署函頒
之培訓種子講師名單為主。 

• 輔導團補助經費應優先用於輔導團定期會議、團員遴聘及全
體團員增能活動。 

• 非專授課教師增能，由專業成長計畫項下編列。 
• 總團及領域(議題)輔導小組辦理參訪活動，須與精進教學計畫
內涵相符，並列出參訪課表，且經費編列以不超過1/10為原
則。 

 

 

 



計畫經費編列原則 

• 領域(議題)小組到校服務、輔導、教材研發及成果報告，
屬輔導員減課之職責，不再支領講師鐘點費、出席費、稿
費等，且運作經費不編列輔導員交通費，如需則由輔導團
差旅費支應。 

• 受補助之機關人員，不補助下列經費：出席費、主持費、
引言人費、諮詢費、稿費、審查費、工作費、加班費。 

• 補助對象釐清:本計畫對象為教育人員而非學生，有關學生
活動、競賽等，與本補助計畫精神不符。 



計畫經費編列原則 

• 計畫內涵釐清:須符應教師增能 
 有關縣市教學卓越初選及複選培訓、校長校園法律實務

研習、教學正常化訪視…，與本計畫補助精神內涵不符，
建請自籌款支應。 

 友善校園、特教研習、圖書館利用教育…等，另有相關
專案支應，不重複使用本案經費。 

• 落實推動小組及輔導諮詢會議，編寫計畫及相關經費: 
委員諮詢費(輔導費、出席費)以2500/次/半日編列，依實
際會議時間核實編列；署聘委員由計畫支付，縣自聘委員
由自籌款支應。 
縣市除前置規劃會議、期中輔導會議、自我檢核會議外，
視需可增次邀請委員到縣市支持輔導，並編列相關費用。 
 
 



編列經費合理性 

 鐘點費 

1) 外聘講師2000/節，內聘講師1000/節；授課時間每節為 
50 分鐘連續上課2節為90分鐘。未滿者講座鐘點費應減
半支給。 

2) 同縣市他校教師屬內聘1000/節，如編列1500/節則縣市
自籌差額。 

3) 助理講師需有協助授課之事實，講述型課程不編列助理
講師(如係兩人講述，依未滿一節減半支給。)外聘助理
講師1000/節，內聘助理講師500元/節。(外聘講師之內
聘助理講師500/節)。 

4) 確有分組或實作之助理講師需求，以超過30人編列1位
助理講師為原則，以此類推，不宜過於浮編。 

 



編列經費合理性 

 鐘點費 

5)課程表中應呈現內外聘講師、助理講師之單位職稱及姓
名（暫定可，但註記內、外聘）及時間起迄、時數，要
與經費概算表對應。 

6)公開授課之教師如屬原班上課教師，不重複支領鐘點費。 

7)外聘專家學者於觀課或影片欣賞時段，無授課之事實，
不可編列鐘點費。 
 



時  間 
（歷時h/min） 活動內容 主持人／主講人 備註 

13:00～13:20 報到 輔導團隊   

13:20～13:30 開幕致詞 教育處○○○課程督學／○○國中○○○校長   

13:30～14:20 
（50mins） 

素養導向的課程
元素 花蓮縣 鳳林國中羅崇禧校長（外聘） 內聘1節 

14:20～14:30 休息 輔導團隊   
14:30～16:00 
（90mins） 

素養導向的課堂
實踐 台東縣退休校長施琇瑩校長（外聘） 外聘2節 

16:00～16:10 休息 輔導團隊   

16:10～17:40 
（90mins） 

素養導向課程設
計之分組與實作 

講師：高雄市立德國中洪瑞鍇校長（外聘） 
助教： 
1. 花蓮縣鳳林國中羅崇禧校長（內聘） 
2. 台中市○○國中○○○教師（外聘） 
3. 台中市○○國中○○○教師（外聘） 
4. 台中市○○國中○○○教師（外聘） 

外聘2節 
外聘助教2節
*3 
內聘助教2 
節 *1 
分為4小組進
行實作課程，
各小組搭配
一名助理講
座。 

17:40～18:00 綜合座談 教育處○○○課程督學／○○國中○○○校長   

【課程表】 
研習對象及人數: 本縣國中小各校1人，預估120人 
研習時間:110年8月28日(三) 13:00-18:00 



• 涉及鐘點費計算之課程，請於時間下方標註歷時（以分鐘或
小時計），以利節數與經費計算：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，
連續上課2節為90分鐘；未滿者講座鐘點費應減半支給。 

• 課程表中應呈現內外聘講師、助理講師之單位職稱及姓名
（若無法確認名單者，請先標註記內、外聘），以核算經費： 

• 外聘講師：2000元/節，內聘講師：1000元/節。 
• 助理講師需有協助授課之事實，講述型課程不編列助理講師，
如係兩人講述，依未滿一節減半支給。外聘助理講師：1000
元／節，內聘助理講師：500元／節。 

• 研習時間須超過12：30及17：30始得編列膳費。 
 



編列經費合理性 

 膳費 

1) 研習時間須超過12：30及17：30始得編列膳費。 

2) 依規定不得編列茶水費名稱，如有需要請編在膳費項下，以
不超過20元為原則。 

 印刷費 

1) 研習手冊、成果印製、講義資料、教材印刷、成果彙整等皆
屬印刷費，請合併一個大項目，後加欄位細分小項次， 

2) 講義費(研習手冊)以每人100元為限，撙節公帑、核實編列。 

3) 人數眾多之宣講式研習，資料建議善用網路下載參閱。 
 



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

 教材教具費 
‣ 應於計畫實施內容具體說明其需求的必要，並於經費概
算表填寫單價、數量，備註欄敘寫品名。(輔導團每年20
萬元上限，請縣市核算管控總金額) 

• 因應研習分組實作，彩色筆、便利貼、海報紙需求較大，
可審酌以教材教具編列。 

 資料蒐集費 
‣ 應於計畫實施內容具體說明其需求的必要，始得編列。
如購置圖書應與計畫直接有關，且於計畫申請書詳列其
名稱、數量、單價及總價。 

 



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

 場地佈置費與場地使用費 
1) 不補助內部場地使用費，場地佈置費每場以不超
過新臺幣3,000元為上限。 

2) 場地佈置費請酌1000-1500元為宜，經費優先運
用於增能內涵。 

3) 輔導團例行會議不宜過度編列場地布置費。 
 

• 不當編列案例:輔導團10萬，其中膳費2萬多、場地布置費
3萬、印刷2萬多，研習所需鐘點費1萬多… 
 



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

 交通費及住宿費 
1) 邀請之外聘講師交通及住宿費，編列於各子計畫。 
2) 輔導員之增能、定期會議或中央輔導群分區/聯席研討或外埠
參訪交通費(車資)及住宿費，係由團務差旅費項下支應或縣市
自籌款支應，不編列於輔導小組之運作經費額度內。 

 
 雜支 

1)文具用品、紙張、電腦耗材墨水匣、郵資等都屬於雜支，請併
入計算，不能單獨列出「文具紙張」或「電腦耗材」等文字，另
本案不補助資訊設備租借費。 

2)雜支不超過6%，經費概算表要先扣除雜支的費用，再乘比例，
才是雜支最高金額(不能超過)。 

 



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

 出席費 
1) 出席費之支給，以每次會議新臺幣2500元為上限，由各

機關學校視會議諮詢性質及業務繁簡程度支給。 
2)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支給出席費： 
各機關學校召開之會議屬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。 
未親自出席，而以書面、錄音或錄影等方式提供意見。 
受補助機關學校人員，出席其受補助計畫之相關會議。 
 



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

 不補助項目 

 不得編列獎金、禮券等類似項目，而部份縣市編列稿費
代替獎金，如特優稿費5000元、優等稿費3000元。 

 不補助資訊設備租借費、網路建置費、電腦維修費、加
班費、工讀費及行政管理費等費用。 

 受補助之機關人員，不補助下列經費：出席費、主持費、
諮詢費、稿費、審查費、工作費、加班費。 
 

 但如真有以上需求，請說明，會檢視之後以縣自籌款支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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